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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制度之理解與回顧

A 台灣都更制度概論
B 北市都更案量
C 事業計畫與 實施方式
D 權利變換

A公辦都更
B公益措施
C大區域改造—西區門戶
D大區域改造—東區門戶
E指標大案與地標記憶
F市中心與TOD
G輻射屋、海砂屋、災損
H疑難怪案
I 特殊容積: 地下穿越、F2、#6、不申請、大面積違章

A北市都更實務趨勢
B台日都更制度比較之初步幾點省思

日本
制度

台灣
案例

趨勢
思考

公共利益如何衡量?
個案容積之決定如何回應質疑?
台灣代工制是否太過偏向地主?全面結算制?
日本如何處理不願搬遷戶?
權利變換是等價交換還是地主實施者合夥?

台灣
制度

J都更+都計變更
K實施者與出資人之變動
L使用權?
M文化資產
N整合: 鄰地
O整合: 不同意戶之劃出
P整合: 不同意戶之真誠磋商
Q整合: 不同意戶之代拆
R整建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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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法

都市更新條例 / 再開發法之特別法性質

建築法

都更條例

都市計畫法

台灣 日本

都市再開發法(1969)(重建)

都市再生特別
措置法(2002)

→指定都市再生緊
急整備地域

放寬容積率、協助
融資、配合公共設
施建設以及縮短行
政流程

危老條例

重建

整建

維護

第一種

市街地

(權利變換)

第二種

市街地

(購買或徵收)

(用地買收)重建

借家權: 房屋租賃權

借地權: 土地租賃權

集合住
宅重建
措置法
(2002)

建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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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VS 日本

台灣都市更新條例 日本都市再開發法

維護 整建 重建 重建

市街地再開發事業都市更新事業

★多有公共設施整備較少公共設施整備

台灣 日本

第一種市街地

權利變換

第二種市街地

購買、徵收

更新會 組合 --

(無) 個人(全體同意) --

股份有限公司 再開發會社 再開發會社

機關 地方公共團體 地方公共團體

住都中心 都市再生機構 都市再生機構

(無) 地方住宅供給公社 地方住宅供給公社

強制加入的團體，
是私法人嗎?還是
行政主體?
(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
111年度台上大字第
1958號請求確認自辦
市地重劃會不成立等
事件)

不計算地主
同意與否

私人公司
可以徵收!!!

公益性較高公益性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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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再開發地區之劃設

都市計畫區域

市街化區域

1號市街地(類似公劃)

2號地區
(相當規模、車站附近)

(再開發促進地區)

誘導地區

高度利用地區
市街地
再開發事業
都市計畫

車站
高度利用地區(市町村)

都市再生特別地區(都道府縣)

特定用途誘導地區(市町村)

特地地區計畫(市町村)

(2條之3)

都市再開發方針 指定…

事業
計畫

組
合

台灣可自劃
有面積限制
多數未涉及公共設施
實施者多為建商(約占9成)
給予分項容積獎勵並訂合計之上限

日本無自劃機制(?)
第1種無面積限制，第2種0.5ha
一定涉及公共設施
實施者多數為組合(近期約占8成)
解除建蔽率與容積率之限制，在都市計畫中審定額度

市街化調整區域(抑制發展)

都市再生
特別地區

個
人
施
行
者

再
開
發
會
社

地
方
公
共
團
體

地
方
再
生
機
構

地
方
住
宅
公
給
公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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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再開發事業計畫之決定

市
街
地
再
開
發
事
業
計
畫

個人
施行者
(184案)

基地所有權人
借地權人

建築物所有權人
借家權人

其他權利人→可書面記載無法同意之理由(7條之13二項)

需全體同意
(7條之9一項)

公共設施管理者(7條之12)

都道府縣知事認可
(7條之9一項)

市街地
再開發組合
(具有公共性的合
夥性質的行政主體
，可行使公權力)

(多數案例 770案)

基地所有權人與借地權人與面積 各 2/3以上同意
基地面積與借地面積 合計 2/3以上同意
(組合: 14條)(公司:50條之4一項)

再開發公司
(株式會社)
(18案)

(東京都僅2件)

(神宮前六丁目
，僅0.3ha)

特殊要件:
地主們組成的公司
(與台灣建商有所差異)

1.主要目的為市街地再開發事業之施行。
2.非公開發行公司。
3.施行地區內之建築基地所有權人或借地權人，擁有股東大會過半數
之議決權。

4.擁有過半數議決權者以及該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之施行地區內建築基
地之土地面積以及借地之士地面積之合計，占該地區內之建築基地
總士地面積及借地之總土地面積之合計的3分之2以上。

地方
自治
團體
(153案)

獨立行政法人
都市再生機構
(54案)

地方住宅供給
公社(11案)

應制定
「施行規程」
與
「事業計畫」

應制定「施行規程」及「事業計畫」，並取得國士交通大臣之認可（若係僅由「市」所
設立之地分住宅供給公社，則應取得都道府縣知事之認可）（58條1項）

無須取
得地主
同意書

→事業計畫中所制定之「設計概要」
於都道府縣時，應取得國土交通大臣之認可
於市町村時，應得都道府縣知事之認可（51條1項）

→「施行規程」，應以該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條例制定之（52條，以確保住民支持）。

都道府縣知事認可
(11條一項)

都道府縣知事認可
(50條之2一項)



日本權利變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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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種
市
街
地
之
實
施

第二種市街地之實施

原則型
(地上權設定型)

(案例甚少)

租地建屋者(借地權人)

租屋者(借家權人)
僅有地上權

改建後地主不變

改建後，借地權人與借家權人
，共同持分土地

全員同意型
(110條)

(近年案例約1/3)

分
配
登
記
方
式

程序

土地所有
A

土地所有
B

D借地

B

建物
所有

C

借家
D

建物
所有

ABDX共有地上權

AB共有土地

A D

B C

保留床(X實施者分得)

地上權非設定型
(111條)

(近年案例約2/3)

土地所有
A

土地所有
B

D借地

B

建物
所有

C

借家
D

建物
所有

ABDX共有土地

A D

B C

保留床(X實施者分得)

A

A

B

B
A、B

A、B

A、B

A、B

A

A

A

A  

A、B、X

B

A

X

B

A

A

A  

A B



日本 第一種市街地之權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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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種
市
街
地
之
實
施
程
序

第二種市街地之實施

•施行地區內之建築基地之所有
權人、借地權人或者基於對於
施行地區內之土地權利而所有
建築物者，自個人施行者、再
開發公司之施行認可的公告、
組合設立認可之公告、事業計
畫決定、認可之公告等的公告
日起算30日以內，得將不願進
行權利變換，而願以金錢給付
取代自己所有之建築基地、借
地權或者建築物，或者應將自
己所有之建築物移轉至施行地
區外之意旨，向實施主體（施
行者）提出（71條1項）。

在施行地區內之士地上既存之
建築物之借家權人，亦得於前
述期間內，對於實施主體，提
出其不願取得借家權之意旨（
71條3項）。

原則: 所有權人與租客
全體參與權變

例外: 不願者則領錢
(似無權利金機制、不參
與也不領錢怎辦?)

(事計階段，權變程序前
就要提出?)

•再開發公司申請前揭關於權利變換計畫之認可時，就「權利變換計畫」，
應取得施行地區內建築基地之所有權人總數以及借地權人總數之各3分之2

以上之同意。具同意者所有該地區內建築基地之士地面積，以及該地區內
之借地之土地面積之合計，應達該地區內建築基地之總土地面積以及借地
之總土地面積之合計的3分之2以上（72條3項準用50條之4第1項）。

事業計畫階段 權變計畫階段

組合

市町村

市設立之地方
住宅供給公社

個人施行者
(原則需全體同意)

再開發公司
(必須取得2/3同意)

都道府縣

機構

國士交通
大臣認可

都道府縣
知事之
認可
（84條1項）

應取得
審查委
員過半
數之同
意

或

經過市
街地再
開發審
查會之
決議

•個人施行者申請權利變換計畫之認可時，應取得與權利變換計畫相關之關係
權利人（就建築基地戓建築物擁有權利者）之同意，惟前述「就建築基地或建
築物擁有權利者」當中，當無法取得建築基地之所有權人或借地權人以及建築
物之所有權人或借家權人以外之人的同意時，或者無法確知這些人時，得以書
面記載無法取得其同意或無法確知之理由，仍為前述施行認可之申請（72條2

項準用7條之13第2項）。

公告
通知
(86條)

•關係權利人之權
利，於權利變換
期日，依據權利
變換計畫，進行
變換(87條以下)

。

實施主體(施行者
)，應於權利變換
期日後，立即就
施行地區內之土
地、建築物申請
必要之登記或者
囑託登記(90條)

。

指定
期限
交付
土地
(96條)

不同
意?

(9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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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代拆

（土地若しくは物件の引渡し又は物件の移転の代行及び代執行）
第九十八条
第九十六条第三項の場合において次の各号の一に該当するとき
は、市町村長は、施行者の請求により、土地若しくは物件を引き
渡し、又は物件を移転すべき者に代わつて、土地若しくは物件を
引き渡し、又は物件を移転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一 土地若しくは物件を引き渡し、又は物件を移転すべき者がそ
の責め に帰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理由によりその義務を履行する
ことができないとき。
二 施行者が過失がなくて土地若しくは物件を引き渡し、又は物
件を 移転すべき者を確知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とき。

２ 第九十六条第三項の場合において土地若しくは物件を引き渡
し、 又は物件を移転すべき者がその義務を履行しないとき、履
行しても十分でないとき、又は履行しても明渡しの期限までに
完了する見込みがないときは、都道府県知事等は、施行者の請
求により、行政代執行法（昭和 二十三年法律第四十三号）の定
める ところに従い、自ら義務者のなすべき行為をし、又は第三
者をしてこれを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

３ 前項の場合において、都道府県知事等は、義務者及び施行者
にあら かじめ通知した上で、当該代執行に要した費用に充てる
ため、その費用の額の範囲内で、義務者が施行者から受けるべ
き前条第一項の補償金を 義務者に代わつて受けることができ る。

４ 施行者が前項の規定に基づき補償金の全部又は一部を都道府県
知 事等に支払つた場合においては、こ の法律の適用については、
施行者が都道府県知事等に支払つた金額の限度において、前条
第一項の補償金を支払つたものとみなす。

（土地或物件交接、物件移轉代行及代執行）
第九十八條
於第九十六條第三項之情況下，有符合下任一款者，市
町村長須依據實施者之請求，代替交接土地或物件或應
遷移物件者，交接土地或物件或遷移物件。

一、交接土地或物件或應遷移物件者因不可歸咎於其的
事由而無法履行其義務時。

二、實施者無過失且無法確知土地或物件之應交接者或
物件移轉者時。

2.於第九十六條第三項之情況下，交接土地、物件或應
遷移物件者未履行其義務時、未完全履行其義務時、或
即使能履行卻預料無法於點交期限內完成時，都道府縣
知事等可依據實施者之請求，遵照行政代執行法（一九
四八年法律第四十三號）之規定，自行履行義務人應
履行之行為或交由第三人行使之。

3.於前項之情況下，都道府縣知事先通知義務人及實施
者後，為該代替執行所需費用，於其費用一定金額範圍
內，代義務人收受義務人應從實施者收取之前條第一項
之補償金。

4.實施者基於前項之規定都道府縣知事等支付全部或部
分補償金，視同適用於本法；實施者向都道府縣知事等
支付一定金額限度，視同已支付的前條第一項之補償金。



日本第二種市街地之決定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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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市街地之實施程序

第
二
種
市
街
地
之
實
施

要參與改
建之地主
、租地者
、有屋無
地者，可
要求以分
配新房地
代替 對價
補償(118條
之2第一項)

租屋者可
提出續租
更後新屋
((118條之2

第五項)

事
業
計
畫
決
定
後
30

日
內

再開發公司於欲取得管理計
畫處分之認可時，關於管理
處分計畫，應取得施行地區
內建築基地之所有權人當中
提出希望受讓者之總數、以
及就施行地區內建築基地之
借地權人當中提出希望受讓
者之總數之各3分之2以上之
同意。且同意者所有該地區
內建築基地之士地面積，以
及該地區內之借地之土地面
積之合計，應達該地區內建
築基地之總王地面積以及借
地之總土地面積之合計的3分
之2以上（118條之6第2項）

制
定
管
理
處
分
計
畫

市町村

市設立之地方
住宅供給公社

再開發公司
(必須取得2/3同意)

都道府縣

機構

國士交通
大臣認可

都道府縣
知事之
認可
（118條之6

一項）

應取得
審查委
員過半
數之同
意

或

經過市
街地再
開發審
查會之
決議

（118條之10準用84條一項）

徵收: 〈都市再開發
法〉6條1項，第二種
市街地再開發事業，
係屬「都市計畫事因
此實施主體得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69條
之規定，適用〈土地
徵收法》之規定，徵
收建築基地、建築物
相關之權利。

價構: 以買收之方式
，取得建築基地、建
築物相關之權利。



日本多數決機制

13

個人 施行者 再開發公司 市街地再開發組合

事業實施之認可
組合設立之認可

關係權利人之全體同
意（須取得建築基地
所有權人、借地權人、
建物所有權人、借家
權人之
同意）

施行地區內之建築基地
所有人、借地權人之
2/3以上同意（人數、
土地面積）

施行地區內之建築
基地所有人、借地
權人之2/3以上同意
（人數、土地
面積）

權變計畫之認可 關係權利人之全體同
意（須取得建築基地
所有權人、借地權人、
建物所有權人、借家
權人之同意）

施行地區內之建築基地
所有人、借地權人之
2/3以上同意（人數、
土地面積）

普通決議事項（組
合成員過半數出席，
出席者議決權過半
數同意）

管理處分計畫之
認可

X 提出希望受讓者之2/3

以上（人數、土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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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制度之理解與回顧

A 台灣都更制度概論
B 北市都更案量
C 事業計畫與 實施方式
D 權利變換

A公辦都更
B公益措施
C大區域改造—西區門戶
D大區域改造—東區門戶
E指標大案與地標記憶
F市中心與TOD
G輻射屋、海砂屋、災損
H疑難怪案
I 特殊容積: 地下穿越、F2、#6、不申請、大面積違章

A北市都更實務趨勢
B台日都更制度比較之初步幾點省思

日本
制度

台灣
案例

趨勢
思考

公共利益如何衡量?
個案容積之決定如何回應質疑?
台灣代工制是否太過偏向地主?全面結算制?
日本如何處理不願搬遷戶?
權利變換是等價交換還是地主實施者合夥?

台灣
制度

J都更+都計變更
K實施者與出資人之變動
L使用權?
M文化資產
N整合: 鄰地
O整合: 不同意戶之劃出
P整合: 不同意戶之真誠磋商
Q整合: 不同意戶之代拆
R整建維護



成
果
備
查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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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條例

前階段：書面審議 後階段：施工登記

自劃
23

公劃
5，22

劃定

迅行
7

策略
8

實施者

公辦12

自行
實施
或
再委託

民辦22

同意
實施
或
再委託

優先
6

都
更
概
要
22

同意比例 37 (24，25，39，40)

迅行1/2，公劃3/4，自劃4/5

都計變更 35

搭配信託25、表明事項36、
分棟檢討38、入內調查41、
禁止改建42、整維強制45

實施者
分回51

核
定

32

監
督
管
理
75

76

審議核復 訴願 訴訟 53

囑託
登記
64

施工
興建

異議
處理
64

接
管
63

地主
分回 52

禁止移轉改建 54

視為原有56

建
物
代
拆
57

前

實
施
者
請
照
55

稅捐減免67 68 69 70 71 72

都計變更9

建議公劃10

面積
北市'

自治12

指標
北市
自治15

排除
規定

委任
(代理)

28

更新會
27

機構
(建商)

26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32

事計簡易變更34、完整變更32

權變簡易變更49、完整變更48

審
議
會

29

聽
證

33

公
展
公
辦
公
聽
32

初
審

估
價
50

自
辦
公
聽
選
配
權17

共同負擔提列總表
工程造價要項
特殊因素外審

估價範本
權變小組

核
定

32

送件
報核

審
議
會

29

幹
事
會
或
專
案
小
組

聽
證

33

公
展
公
辦
公
聽
32

初
審

整
合

自
辦
公
聽
32

實施方式 43
權利變換
協議合建
多數協議少數權變 44

公地參與 46更前 47更後

容積獎勵 65

中央容獎 + 北市容獎

送件
報核

權利變換計畫48

租賃終止 58

不動產役權消滅 59

權變關係人 60

抵押權轉載 61

違章處理 62

★一頁秒懂都更條例

建
物
補
償
57

後

土
地
所
有
權

土
地
所
有
權
以
外
之
權

★前階段關鍵條文

★後階段
關鍵條文

幹
事
會
或
專
案
小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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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性與必要性原則(CH2劃定)

多數決原則(同意比例24、37)

正當行政程序原則
(29審議會、30更新處、32、33聽證)

強制與誘因並存原則

計畫穩定原則
(25信託、35都計配合、40異常增加、42禁建、46公地參與
、83法令適用)

權利價值化原則(50估價、51折價抵付、52地主分配)

權利義務負擔均衡原則(51折價抵付、57代為拆除)

最小領回面積處理原則(51折價抵付)

退場與權利關係單純化原則(52不願不能、58~62)

立體化選配原則

法
制
原
則
權
利
變
換

剛性機制
(棒子)

誘因機制
(蘿蔔)

多數同意比例(37)

權利變換:公定算法分配
(51、52、權15)

不同意戶代拆(57)

囑託登記(64)

容積獎勵(65)

容積移轉(66)

稅捐減免(67)

法令適用(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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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市
更
新
條
例

都
市
計
畫
法

第一章總則

第二章都市計畫之擬定、
變更、發布及實施

第三章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第四章公共設施用地

第五章新市區之建設

第六章舊市區之更新

第七章組織及經費
第八章罰則
第九章附則

12評選實施者←→政府採購法

27更新會 ←→人民團體法

33聽證 ←→行政程序法54~66

37同意比例←→建築法、土地法

39公同共有←→民法827

46、47公產←→土地法25

53行政救濟←→行政程序法109

55起造人 ←→建築法12、30

56視為原有←→民法(非原始取得，也非繼受取得)

57代為拆除←→建築法

58租賃權消滅←→民法425

64登記異議←→土地法59.2

65容積獎勵←→都市計畫法39

66容積移轉←→都市計畫法83-1

67稅捐減免←→各種稅法

72放款 ←→銀行法72-2

83法令適用←→建築法

都市更新條例之特別法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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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條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應視其實際情形，表明下列事項：
一、計畫地區範圍。
二、實施者。
三、現況分析。
四、計畫目標。
五、與都市計畫之關係。
六、處理方式及其區段劃分。
七、區內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含配置之設計圖說。
八、整建或維護區段內建築物改建、修建、維護或充實設備
之標準及設計圖說。
九、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含建築物配置及設計圖說。
十、都市設計或景觀計畫。
十一、文化資產、都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或有保存價值建築
之保存或維護計畫。
十二、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
十三、拆遷安置計畫。
十四、財務計畫。
十五、實施進度。
十六、效益評估。
十七、申請獎勵項目及額度。
十八、權利變換之分配及選配原則。其原所有權人分配之比
率可確定者，其分配比率。
十九、公有財產之處理方式及更新後之分配使用原則。
二十、實施風險控管方案。
二十一、維護管理及保固事項。
二十二、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二十三、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都市計畫變更★

都市設計審議★

交通影響評估

容積移轉審查

容移代金審議

環境影響評估

文化資產審議★

樹木保護審議

水土保持審議

都市更新顧問

建築設計

交通評估

測量技師

權利變換估價

地政攤算

建築經理

容移顧問

環評顧問

涉及專業

營造施工

法律顧問

都更涉及高度複雜協力專業

特殊因素外審

建照審查

土開中人

更新程序內協力審議機制
都發局都計幹事、都發局都設幹事
地政局地價幹事、地政局登記幹事
文化局文資幹事、文化局老樹幹事
建管處幹事、財政局幹事、交通局幹事
社會局幹事、工務局幹事、法務局幹事
消防局幹事

更新程序外審議機制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008&flno=36


都更涉及高度複雜協力專業

程序複雜
涉都計變更
老公寓專案*
涉都設程序*
涉容移程序*
涉環評*
特殊費用外審
涉樹保
涉廢巷
涉歷建
涉原容認定
涉海砂認定
土管檢討(商業區… *)

配合社宅設計
配合公益設施*
防災型都更(ID值)

#6危險建物(R值)

社會矚目
撤同意書
自行修正*
公地參與
估價疑義

整合問題
更新會
祭祀公業
不同意戶陳情
換實施者
違章權益
租戶權益
……

範圍問題
重新自劃
鄰地協調
畸零地
潛在鄰損
要求納入
要求排除……

法律問題
灌人頭
內部團隊
產權、繼承釐清
……

權變
抵充*
權利金
部協部權

19

分區用地*
回饋*
容積調派
土管…

公保地容移
代金審議
古蹟容移
大稻埕容移…

併都更廢
併建照廢
公告廢巷

佔有他人土地
頂加等

*常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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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重建案量

全國已核定1297件都市更新案

北市已核定635案重建案
(約1074案申請)

整建維護案

新北市 其他地方政府

全國已核准4879件危老案

北市已核准1063件
危老案

新北已核准
668件
危老案

其他地方政府已核准3148件危老案

統計到115年3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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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階段 更新事業計畫申請報核 更新事業核定 完工

1762處

已完成

公劃地區

412處
(扣除89與91年後)

自劃單元

1350處
+
102案

權變計畫/變更案

539案

審議程序中

=

共437+637=1074處有效之更新單元

施工

539
25

擬訂事業計畫案、擬訂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共申請1496件
擬訂事業計畫案、
擬訂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核定

637件

駁撤回
422件

審議中

437件
(不含變更案、權變案)

完工

327件

施工中

173件

【審查承辦人員約25位， =平均1位承辦人受理21.6件更新案】

市場一直都在，每天都在老舊

未動工
權變中
排除中
137件

111年6月8日，
第1000案報核

更新後戶數 72949戶
原戶數20602戶

預計供給市場52347戶

已更新之戶數 31771戶
已更新之原戶數8989戶
實際已供給市場22782戶

概要、擬訂事計、擬訂事權、擬訂權變
變更事計、變更事權、變更權變

88年迄今，已申請3324件，核定1391件

274

363

北市都更案量 (統計至115年4月30日)



137

124

179

162
88

93

145

99

117
92

52

42

79

82

49

36

46

59

49

45

57
34

核定案
(635)

22

申請案
(1487)

北市都更案量

142

109

(統計至115年3月31日)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總送件量
(含事及事權)

83 88 58 146 43 57 24 13 48 42 88 99 169 154

總核定量
(含事及事權)

16 39 24 35 26 52 48 64 42 40 40 37 36 36

104~110年送件量下滑後回升，轉軌危老、等待修法、整合困難…
106~108核定量攀升，逐漸制度化、168案速審、舊案清理駁撤回…
110後送件量飆升，消化難度高

23

106~108年間核定量約翻倍

核定量(事與事權)

送件量(事與事權)

北市都更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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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數
決

劃定

同意
比例

5公劃: 7迅行 6優先8策略

同意與否: 同意書格式 / 目前屋況 與 未來分配 之拉扯

→不在乎分配足夠，只在乎房屋老舊

撤銷同意:

獎
勵
容
積

法定容積

83法令
適用日

23自劃

1/2
人數
面積

3/4 4/5

對誰撤銷?到達主義?
很難撤?少數權益 與多數穩定 之衡量

多數反對?

為何要劃定? 進入多數決之必要性與合理性

都市計畫

選配
原則
權17

釋字
709

孰上孰下?

若先主計，需有事計?

容積獎勵，是都更良方，
還是是飲鴆止渴? 

都市更新的推動，在政策
上，是要強迫(棒子)? 還是
誘導(蘿蔔)?

若不採容積獎勵，有其他
同樣有效的替代措施嗎?

容積獎勵，可以達到經濟
學基本原理中，增加供給
有助降低房價嗎?

現世代都更後的量體，50

年後該如何看待? 仍採原
容補償的概念嗎?

處
理
方
式

維護

整建

重建實
施
方
式

權利變換 68%

多數協議少數權變13%

協議合建 18%

其他 1%

實施者: 12公辦 26機構(92%) 27更新會(5%) 28委任

財務
計畫

中
央
獎
勵

地方獎勵

5原容
6危樓
7公益
8公設
9古蹟
10綠建
11智慧
12無障
13耐震
14時程
15面積
16協議
17違章

其他容積

都計容移
古蹟容移
66區內容移

容積移轉

防災都更、TOD、海砂…

容
積

面積9/10

人數不計

其他容積

都更獎容
多樣化 明確化

法定容積

建
築
設
計

送達

聽證

★一頁秒懂事業計畫



權利變換 (約68%，659/976)

多數協議少數權變(13%，128/976)

協議合建 (約18%，176/976)

25

統計到114年4月30日

重建

整建

維護

實施方式 (即分配方式)處理方式(區段)
43 真權變

43 少數真權變+多數真協議加權變

44 少數真權變+多數真協議

43 真協議

43其他:

第 43 條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土地，以權利變
換方式實施之。但由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辦理者，得
以徵收、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方式實施之；其他法律
另有規定或經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
，得以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之。
以區段徵收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時，抵價地總面積
占徵收總面積之比率，由主管機關考量實際情形定之
。

★一頁秒懂實施方式第 44 條
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未能依前條第一項取得
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得經更新單元範圍
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及私有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五
分之四之同意，就達成合建協議部分，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
之。對於不願參與協議合建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以權利變
換方式實施之。
前項參與權利變換者，實施者應保障其權利變換後之權利價
值不得低於都市更新相關法規之規定。

自行興建、委託興建
聯合開發、設定地上權
徵收、區段徵收、市地重劃 限公辦

從 真合建假(加)權變 到 多數協議 少數權變
(協議合建者，依44檯面化)

(土增稅節稅效果:

權變 優於 協議合建)
(所得稅衝擊:

較優之協議 與 較低之權變，
兩者差額，須課所得稅)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008&flno=4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008&flno=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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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制度之雙重來源

權利變換之定義

權利變換與協議合建之交錯
權變制度之標準化

實施者
取得

地主
取得

費用
負擔?

用地負擔

地
主 要參與

權變
領權利金$3
(原則:更新後價值)

可否領取?

領取時點
領取金額

領補償金$4
(更新前價值)

選配
多選或少選之差額找補

58租賃
59不動產役權
60權變關係人
61抵押權清償或轉載
62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戶

52

土地
(5000萬)

舊屋
57前 代為拆除: 真誠磋商
57後 補償舊屋殘值?

權變15: 操作型定義
條例51: 共同負擔折價抵付?、實施者分回
條例52: 地主分回
條例3: 非操作型定義

囑託移轉

實施者
出資人

51

共同負擔

分屋

不願
不能?

工程費用
權利變換費用
貸款利息
稅捐
管理費用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更負擔
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

人事
行政
銷售
風險管理費(利潤)
信託
其他管理費用(權
19)

4億

6億

甲地主 更前權值 5000萬
全體地主 更前權值 5億
→甲之權利價值比率 10%

總價值
10億

共同負擔比率 = =40%

房屋?

土地

4億
10億

成本

甲地主更後權值 6000萬
=(10億-4億)*10%=6000萬

合法建築物
地上權
永佃權、農育權、耕地三七五租
約 現地安置

現金補償
異地安置

估

估

估

★一頁秒懂權變機制

拆遷補償費(舊屋殘值) $2

拆遷安置費(租金補貼) $1



更新前地主們
全區的土地權
利價值5億

建商出資
4億

總成本4億
=共同負擔

甲的更新前
土地權利價值
5000萬

全部的土地權利價值5億

5000萬
5億

=10% 甲的權利價值比率 10%

總價值
10億

4億/10億
=40%

共同負擔比率40%(即建商分配比)

1-40%=60%權利變換分配比率

權利變換最重要概念

地主
可分
10-4=6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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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後

權變15 (操作型定義)

1更新後各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權利價值，應以權利變換範圍內，更新後之土地及建築物總權利價值(10E)，扣除共
同負擔(4E)之餘額(6E)，按各土地所有權人更新前權利價值比率(10%)計算之。

2本條例第36條第1項第18款所定權利變換分配比率(60%，地主分配比)，應以前項更新後之土地及建築物總權利價值
(10E)，扣除共同負擔(4E)之餘額(6E)，其占更新後之土地及建築物總權利價值(10E)之比率計算之。

3本條例第37條第4項所定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應以【第一項各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權利價值(6000萬) (
更後權值)】，其占【更新後之土地及建築物總權利價值(10億)，扣除共同負擔(4億)餘額(6億) 】之比率計算之。

條例第36條第1項第18款: 十八、權利變換之分配及選配
原則。其原所有權人分配之比率可確定者，其分配比率。

甲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權利價值
=10億*60%*10%=6000萬
(即更新後權值)

★一頁秒懂
權變計算

10%= 6000萬

10億減 4億



建物權利價值
(此數值未運用)

土地權利價值5000萬

(以此價值參與權利變換，

即更新前權利價值)

房屋+土地持分

市場價值5500萬

依據聯合
貢獻，來
分離出房
與地價值
各為多少

28

舊屋

土地

土地

舊屋
500萬

合法正常地主通常可取得兩類價值：
另外估算
1.拆遷補償費
(舊屋殘值)(條例57)

2.拆遷安置費
(租金補貼)(權變19)

參
與
權
變

拿
現
金



29

權利變換之雙重源頭:日本都市再開發法

我國市地重劃
(平均地權條例60)

日本 都市再開發法

第一章 總則（第一條～第二條之3）
第一章之2 第一種市街地更新事業及第二種市街地更新事業相關都市計畫（第三條～第六條）
第一章之3 促進市街地更新的區域（第七條～第七條之8）
第二章 實施者

第一節 個人實施者（第七條之9～第七條之20）
第一節之2 市街地更新組合(更新會)

第一節之3 更新公司（第五十條之2～第五十條之15）
第二節 地方政府（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七條）
第三節 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等（第五十八條～第五十九條）

第三章 第一種市街地更新事業
第一節 測量、調查等（第六十條～第六十九條）
第二節 權利變換程序

第一款 程序之開始（第七十條～第七十一條）
第二款 權利變換計畫（第七十二條～第八十五條）
第三款 權利之變換（第八十六條～第九十四條）
第四款 土地之點交（第九十五條～第九十九條）
第四款之2 更新建築物的建造等之特例（第九十九條之2～第九十九條之10）
第五款 工程完成相關措施（第一百條～第一百〇九條）
第五款之2 設施建築基地內之道路相關特例（第一百〇九條之2）
第六款 權利變換程序之特約條款（第一百一十條～第一百一十一條）

第三節 個人實施者等之業務代行（第一百一十二條～第一百一十八條）
第四章 第二種市街地更新事業
第五章 費用之負擔等（第一百一十九條～第一百二十三條）
第六章 監督等（第一百二十四條～第一百二十九條）
第七章 更新事業的計畫之認可（第一百二十九條之2～第一百二十九條之9）
第八章 雜項規定（第一百三十條～第一百三十九條之3）
第九章 罰則（第一百四十條～第一百四十九條）
附則 https://twur.nlma.gov.tw/resources/website/download_file/37/日本都市再開發法翻譯對照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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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之雙重源頭:都更條例51 52 VS 重劃
都更51

1 實施權利變換時，權利變換範圍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
、綠地、停車場等七項用地，除以各該原有公共設施用地、未登記地及得無償撥用取得之公有道
路、溝渠、河川等公有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與【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
捐、管理費用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更負擔、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
所支付之費用】由實施者先行墊付，於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
人按其權利價值比率、都市計畫規定與其相對投入及受益情形，計算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
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予實施者；其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因折價抵付致未達最小分配
面積單元時，得改以現金繳納。

2 前項權利變換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應共同負擔之比率，由各級主管機關考量實際情形定之。

3 權利變換範圍內未列為第一項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於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時，除原有土地所有
權人提出申請分配者外，以原公有土地應分配部分，優先指配；其仍有不足時，以折價抵付共同
負擔之土地及建築物指配之。但公有土地及建築物管理機關（構）或實施者得要求該公共設施管
理機構負擔所需經費。

4 第一項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基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5 第一項後段得以現金繳納之金額，土地所有權人應交予實施者。經實施者催告仍不繳納者，由
實施者報請該管主管機關以書面行政處分命土地所有權人依限繳納；屆期未繳納者，由該管主管
機關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其執行所得之金額，由該管主管機關於
實施者支付共同負擔費用之範圍內發給之。

都更52

1 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其餘土地及建築物依各宗土地
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率，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但其不願參與分配或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
物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無法分配者，得以現金補償之。

2 依前項規定分配結果，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面積多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繳納差額價金；
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少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發給差額價金。

3 第一項規定現金補償於發放或提存後，由實施者列冊送請各級主管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理
所有權移轉登記。

4 依第一項補償之現金及第二項規定應發給之差額價金，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應定期通知應
受補償人領取；逾期不領取者，依法提存之。

5 第二項應繳納之差額價金，土地所有權人應交予實施者。經實施者催告仍不繳納者，由實施者
報請該管主管機關以書面行政處分命土地所有權人依限繳納；屆期未繳納者，由該管主管機關移
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其執行所得之金額，由該管主管機關於實施者
支付差額價金之範圍內發給之。

6 應繳納差額價金而未繳納者，其獲配之土地及建築物不得移轉或設定負擔；違反者，其移轉或
設定負擔無效。但因繼承而辦理移轉者，不在此限。

平權60
1 依本條例規定實施市地重劃時，重劃區內
【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
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國民小學、國民中
學、停車場、零售市場等十項用地，除以原
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四項土
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及【工程費用、重
劃費用與貸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
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並以重劃
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如無未建築土地
者，改以現金繳納。其經限期繳納而逾期不
繳納者，得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2 重劃區內未列為前項共同負擔之其他公共
設施用地，於土地交換分配時，應以該重劃
地區之公有土地優先指配。
3 依第一項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
其合計面積以不超過各該重劃區總面積百分
之四十五為限。但經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
權人半數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
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之同意者，不在此限。

平權60-1
1 重劃區內之土地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
同負擔之土地後，其餘土地仍依各宗土地地
價數額比例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但應分
配土地之一部或全部因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
準，不能分配土地者，得以現金補償之。
2 依前項規定分配結果，實際分配之土地面
積多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繳納差額地價；
實際分配面積少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發給
差額地價。
3第二項應繳納之差額地價經限期繳納逾期未
繳納者，得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4 未繳納差額地價之土地，不得移轉。但因
繼承而移轉者，不在此限。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第15條
更新後各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權利價值，應以權利變換範圍內，更新後之
土地及建築物總權利價值，扣除共同負擔之餘額，按各土地所有權人更新前
權利價值比率計算之。

條例第51條
實施權利變換時，權利變換範圍內【供公共使用
之……土地】與【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
息、稅捐、管理費用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
計畫變更負擔、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所
支付之費用】由實施者先行墊付，於經各級主管機關
核定後，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
價值比率、都市計畫規定與其相對投入及受益情形，
計算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
物折價抵付予實施者…

條例第52條

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
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
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
其餘土地及建築物依
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
之權利價值比率，分
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
但其不願參與分配或
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
物未達最小分配面積
單元，無法分配者，
得以現金補償之。

更新後的土地
與
建築物
價值10億

更新前
全區的
土地權利價值
5億

建商出資
4億

共同負擔4憶
折價抵付予建商

可分配予地
主之房地
6億 31

權利變換操作型定義 15、51、52 與非操作型定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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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51
1實施權利變換時，權利變換範圍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
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停車場等七項用地，除以各該原有公共設施
用地、未登記地及得無償撥用取得之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等公有土地抵
充外，其不足土地】與【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管
理費用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更負擔、申請各項建築容積
獎勵及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由實施者先行墊付，於經各級主管機關核
定後，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率、都市計畫規
定與其相對投入及受益情形，計算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
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予實施者；其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因折價抵付致未達最小分配面積

單元時，得改以現金繳納。

2前項權利變換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應共同負擔之比率，由各級主管機關
考量實際情形定之。

3權利變換範圍內未列為第一項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於土地及建築物分配
時，除原有土地所有權人提出申請分配者外，以原公有土地應分配部分，
優先指配；其仍有不足時，以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及建築物指配之。
但公有土地及建築物管理機關（構）或實施者得要求該公共設施管理機構
負擔所需經費。

4第一項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基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5第一項後段得以現金繳納之金額，土地所有權人應交予實施者。經實施者
催告仍不繳納者，由實施者報請該管主管機關以書面行政處分命土地所有
權人依限繳納；屆期未繳納者，由該管主管機關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
屬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其執行所得之金額，由該管主管機關於實施者
支付共同負擔費用之範圍內發給之。

成
本
、
實
施
者
取
得

地
主
取
得

用地負擔

費用負擔

折價抵府 權利價值比率

共同負擔比率

權利變換操作型定義 15、51、52 與非操作型定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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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52
1【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
其餘土地及建築物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率，分配與原
土地所有權人】。但其【不願參與分配】或【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
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無法分配者】，得以現金補償之。

2依前項規定分配結果，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面積多於應分配之
面積者，應繳納差額價金；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少於應分配之面
積者，應發給差額價金。

3第一項規定現金補償於發放或提存後，由實施者列冊送請各級主管
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4依第一項補償之現金及第二項規定應發給之差額價金，經各級主管
機關核定後，應定期通知應受補償人領取；逾期不領取者，依法提存
之。

5第二項應繳納之差額價金，土地所有權人應交予實施者。經實施者
催告仍不繳納者，由實施者報請該管主管機關以書面行政處分命土地
所有權人依限繳納；屆期未繳納者，由該管主管機關移送法務部行政
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其執行所得之金額，由該管主管
機關於實施者支付差額價金之範圍內發給之。

6應繳納差額價金而未繳納者，其獲配之土地及建築物不得移轉或設
定負擔；違反者，其移轉或設定負擔無效。但因繼承而辦理移轉者，
不在此限。

成
本
、
實
施
者
取
得

地
主
取
得

權值正常
之地主

不願參與 不能參與

多退
少補

不願不能產權過給實施者

權利變換操作型定義 15、51、52 與非操作型定義 3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第15條
更新後各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權利價值，應以權利變換範圍內，更新後之
土地及建築物總權利價值，扣除共同負擔之餘額，按各土地所有權人更新前
權利價值比率計算之。

條例第51、52條

34

條
例
3

用
語
定
義
?

分回
素地?

出資人

權利變換操作型定義 15、51、52 與非操作型定義 3



更新前地主貢獻 5億

建商貢獻 4億

地主：
更新前
價值 5億

實施者出資
(即共同負擔) 
4億 更新後

房地價值
10億

依#3 
字義
分配

4億＋5億

5億

×10億 =  5.55億

依#52 
分配

地
主

實
施
者

10億 － 4億 ＝ 6億

地
主

實
施
者 4億折價抵付之房地

(比例)

(合夥投資)

(扣除)

(代工)

4億＋5億

4億

×10億 =  4.45億

權利變換制度可

充分保障地主

更新後總值為 10億

35

權利變換操作型定義 15、51、52 與非操作型定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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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制度中的實施者與地主關係，性質近似代工，而非合夥

實
施
者

甲地主
乙地主
丙地主
丁地主
……

合
夥
關
係

承攬、代工關係

漲價歸公?

權利變換操作型定義 15、51、52 與非操作型定義 3



四種範本與標準不定期修訂

共同負擔

地主取得
之房地

共
同
負
擔

工程費用
權利變換費用
貸款利息
稅捐
管理費用
都計變更費用
容獎容移費用

3.工程造價

要項

1.計畫書範本製作

及審議注意需知
(2008年一版)
(2018年二版)
(2019年三版)
(2022年四版)
(2023年五版)

4.估價範本

2.共同負擔提列總表
(2003年一版)
(2011年二版)
(2018年三版)
(2021年四版)
(2024年五版)
(2026年六版啟動修正)

(2003年一版)
(2010年二版)
(2015年三版)
(2018年四版)
(2021年五版)
(2024年六版)
(2026年七版啟動修正)

(2000年一版)
(2014年二版)
(2025年三版) 37

權利變換制度之標準化



可分配房地的地主
可分配之房地

制度設計讓實
施者多取得的
房地，轉售轉
取差價
【利潤3】

不願者原可
分配之房地

不能者原可
分配的房地

各
專
業
單
位
取
走
的
費
用

【實施者

利潤1】

共同負擔

實施者因折價
抵付而取得之
房地，轉售轉
取差價
【利潤2】

壹、工程費
用

一、重建費用

二、公共設施費用

貳、權利變
換費用（都
市更新費用）

一、都市更新規劃費

二、不動產估價費

三、更新前測量費

四、土地改良物拆遷補償及安置費

五、地籍整理費

參、貸款利息

肆、稅捐

伍、管理費
用

一、人事行政管理費

二、營建工程管理費

三、銷售管理費

四、風險管理費(以上的十多%)

陸、都計變更費用

柒、容獎容移費用

38

預算制之財務計畫:實施者利潤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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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制之

成本提列

實際支出 3.6億

風管費 4000萬
4億

實際支出
3.9億

實際支出
4.2億

實際支出
3.6億

事權分送，更後價值估算之浮動

物價波動，預算到真實發包之差距

須檢附同意書

更新會:

有公開結算機制

機構建商:

無公開結算機制

風管費額度已用罄，勉強吸收

無法吸收

需要變更

房價上漲可以吸納造價成本上漲

風管費有

支應餘裕

實施者有2000
萬額外獲利實際支出

3.4億

精準預估

實際支出
4.5億

拿得到 或

事前已先取得

拿不到 無法推動

開始侵蝕預期利潤

少
賺

多賺，是否需
利益回歸地主?

成本與利潤

浮動之變數

共同負擔之上漲或 下跌

預算制之財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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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51條第1項
實施權利變換時，權利變換範圍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停車場等七項用地，除以各該原
有公共設施用地、未登記地及得無償撥用取得之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等公有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與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
貸款利息、稅捐、管理費用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更負擔、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由實施者
先行墊付，於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率、都市計畫規定與其相對投入及受益情形
，計算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予實施者；其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因折價抵付致未達最小分配面
積單元時，得改以現金繳納。

1工程費用

2權利變換費用

3貸款利息

4稅捐

5管理費用

6都市計畫變更負擔

7申請各項建築容積
獎勵及容積移轉所
支付之費用

權變辦法19條
本條例第五十一條所定負擔及費用，範圍如下：
……
四、工程費用：包括權利變換地區內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

園、廣場、綠地、停車場等公共設施與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之規劃設
計費、施工費、整地費及材料費、工程管理費、空氣污染防制費及其
他必要之工程費用。

五、權利變換費用：包括實施權利變換所需之調查費、測量費、規劃費
、估價費、依本條例第五十七條第四項規定應發給之補償金額、拆遷
安置計畫內所定之拆遷安置費、地籍整理費及其他必要之業務費。

六、貸款利息：指為支付工程費用及權利變換費用之貸款利息。
七、管理費用：指為實施權利變換必要之人事、行政、銷售、風險、信

託及其他管理費用。
八、都市計畫變更負擔：指依都市計畫相關法令變更都市計畫，應提供

或捐贈之一定金額、可建築土地或樓地板面積，及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所支付之委辦費。

九、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所支付之費用：指為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
所需費用及委辦費，且未納入本條其餘各款之費用。

十、申請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指為申請容積移轉所支付之容積購入
費用及委辦費。

預算制之財務計畫: 共同負擔之提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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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由實施者依主管機關公告之權利變換計畫通知其所有權人
、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三十日內自行拆除或遷移；屆期不拆除或遷移者，依下列順序辦理：

一、由實施者予以代為之。

二、由實施者請求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代為之。

2實施者依前項第一款規定代為拆除或遷移前，應就拆除或遷移之期日、方式、安置或其他拆遷相關事項，
本於真誠磋商精神予以協調，並訂定期限辦理拆除或遷移；協調不成者，由實施者依前項第二款規定請求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代為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前項第二款之請求後應再行協調，再
行協調不成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訂定期限辦理拆除或遷移。但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自行實施者，得於協調不成時逕為訂定期限辦理拆除或遷移，不適用再行協調之規定。

3第一項應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屬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或耐震能力
不足之建築物而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者，得準用建築法第八十一條規定之程序辦理強制拆除，不適用第一
項後段及前項規定。

4第一項應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為政府代管、扣押、法院強制執行或行政執行者，實施者應於拆除或遷
移前，通知代管機關、扣押機關、執行法院或行政執行機關為必要之處理。

5第一項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其補償金額由實施者
委託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實施者應於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布後定期通知應受補償人領取；逾期不領
取者，依法提存。應受補償人對補償金額有異議時，準用第五十三條規定辦理。

6第一項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除由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自行拆除或遷移者外，其
拆除或遷移費用在應領補償金額內扣回。

7實施者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所提出之申請，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二項規定辦理協調及拆除或
遷移土地改良物，其申請條件、應備文件、協調、評估方式、拆除或遷移土地改良物作業事項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自治法規，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1~4項 建物代拆▲
5~6項 建物補償▼

抽象的代拆機制: 條例57條，要多真誠? 如何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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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管理人、使用人(租客)

取
得
拆
照

取
得
建
照

抽象的代拆機制: 要多真誠? 如何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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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制度之理解與回顧

A 台灣都更制度概論
B 北市都更案量
C 事業計畫與 實施方式
D 權利變換

A公辦都更
B公益措施
C大區域改造—西區門戶
D大區域改造—東區門戶
E指標大案與地標記憶
F市中心與TOD
G輻射屋、海砂屋、災損
H疑難怪案
I 特殊容積: 地下穿越、F2、#6、不申請、大面積違章

A北市都更實務趨勢
B台日都更制度比較之初步幾點省思

日本
制度

台灣
案例

趨勢
思考

公共利益如何衡量?
個案容積之決定如何回應質疑?
台灣代工制是否太過偏向地主?全面結算制?
日本如何處理不願搬遷戶?
權利變換是等價交換還是地主實施者合夥?

台灣
制度

J都更+都計變更
K實施者與出資人之變動
L使用權?
M文化資產
N整合: 鄰地
O整合: 不同意戶之劃出
P整合: 不同意戶之真誠磋商
Q整合: 不同意戶之代拆
R整建維護



早期以「家庭即工廠」的傳統工業區
為主，透過都更優化友善人行空間與
公共設施，提升環境品質，塑造現代
化創新產業基地，展現區域轉型的巨
大潛力。

南港產專區黑碳變鑽石

發展較早且歷史深厚，透過老舊建築
更新，打造友善人行空間，改善居住
環境與交通動線，實現歷史與現代共
存的都市再生。

大同延平北歷史風貌與都市再生

中山區危老重建熱潮的發展與改變

內湖區清白新村原為政府安置大陳列
島居民之眷村，歷經數十年變遷後生
活環境欠佳，房舍老舊已不堪使用，
部分家庭甚至必須外出使用公共廁所
。都市更新條例於民國87年公布實
施後，清白新村「大湖優境」成為全
國第一宗都更案，迄今清白新村已有
11件都更案竣工，大幅改善都市景
觀與市民居住環境。

全國都更案首例清白新村

海砂屋國宅閃亮重生
松山區延壽國宅經鑑定為海砂屋，有
嚴重公共安全及耐震能力不足之虞，
經實施者進入整合及市府加速更新審
議公私協力下，目前國宅K、M、N
、O等區已順利更新完成竣工，I、J
區則已核定興建中，成功推動危險老
舊建築物更新重建。

中山區之所以成為都更及危老重建的
熱區，主要是位處舊市區中心、地理
位置佳、周邊生活機能配套成熟，加
上多起重點改建案，飯店都更案有「
華泰王子飯店、寒居酒店、琢豐」或
商辦都更案「陽信銀行、天璽、宏盛
國際金融中心、國家企業廣場Taipei 
One、長安富御、大同大樓、新產大
樓」等建案，亦有商辦+飯店之複合型
都更案「國泰民生建國大樓」；透過
多件飯店及商辦改建案帶動整體重建
氛圍、活絡商業使用，打造工作、學
習、生活一體的現代化城區。未來，
中山區將成為兼具文化底蘊與國際吸
引力的核心區域，帶來更強的經濟活
力與社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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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核定實施599案更新綜效
自民國87年都市更新條例公布至114年12月31日止，已核定實施630案，其中已完工320

案，施工中171案，共創造出31,688.9億元不動產價值，不論質與量均領先全國其它縣市
，核定更新案件創造的公共效益，包含安置現住戶22,655戶(合法建築物20,146戶，違章
建築戶2,509戶)、更新後戶數72,144戶、協助開闢計畫道路62,875.2㎡、增加汽車停車
位94,837部，機車停車位108,652部、留設人行步道301,261.1㎡。

項目 都更核定案效益

1.安置現住戶

合法建築 違章建築戶

20,146戶 2,509戶

2.更新後戶數 72,144戶

3.增加停車位
汽車 機車

94,837部 108,652部

4.協助開闢計畫道路
(含土地及工程費用)

面積 為市庫節省

62,875㎡ 91.8 億元

5.留設人行步道 301,261㎡

6.實施費用 1兆9,930億元

7.不動產價值 3兆1,689億元



公辦更新§12】

機關自行實施 (市府擔任實施者)

機關委託機構實施
(市府評選後委託某建商擔任實施者)

自行編預算處理拆遷補償費用發放、動工興
建、差額價金找補事宜

引入民間資金與人力協助自行實施案件。亦即，
機關有資金需求，得以政府採購法評選廠商參
與投資該更新事業。

機關同意實施
(市府同意 自行實施或再委託)某機關

某機構(公營事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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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制 108新制

自行實施
或
經公開評選委託都市
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
者實施。

同意其他機關（構）
自行實施
或
經公開評選委託都市
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
者實施。

斯文三期、
延北

保強、潤泰、冠德、
華菲、允鵬、將捷、
南港國際(三商美邦、華泰、

國泰人壽)、富邦人壽、
長虹…

國住都、
北住都

國防部
中華郵政

中華工程
全坤、宏匯、
冠德、阿曼、
昇陽、將捷、
都美、富邦、
潤泰、寶紘、
漢皇…..

(出資)

台鐵，再公開評選委託慧榮(玉成二小732)

台電，再公開評選委託山林匯(南港區南港段四小段474-1地號等12筆土地)

中油，再公開評選委託(中山區長安段二小段576、576-1、576-2及576-3地號等4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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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自行實施經典案例:斯文里三期成功經驗但難以複製(人力與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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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 圖書館

玉山金控第二總部大樓
實施方式: 設定地上權
公益回饋圖書館，並可作為國
際論壇場域。27%極低建蔽率
，保留大片綠地

安家藏玉
公益回饋
智慧圖書
館

中正史坦威
客家圖書影音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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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 托老托幼

寶紘敦南商業大樓
低樓層規劃托育中心
1樓規劃街角規劃光之樹廣場
認養鄰近平安公園
設置公益會議廳

士林區 漢皇韶光
公辦民營托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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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 托老托幼 台塑大樓
8,000㎡立體化多層次公共開放
空間
室內林蔭大道、中庭立體廣場
與街角口袋廣場
辦公棟北棟，捐贈設置了965㎡
非營利幼兒園及366㎡台北社區
創生基地
認養周邊約4,934㎡延壽三號公
園
地下層更設置了具備對外開放
機制的多功能會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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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 兒少、健康

萬和
一、二樓設置817.98㎡
社福文康設施—萬和兒
童暨社區共好服務中心
(放學窩)
多功能團輔室、溫潤家
常的社區廚房，以及強
化視聽體驗的多媒體室
與讀書室

森業永春
「重建與整維」
區段並存: 針對
同意參與重建的
住戶興建地上21
層的住宅大樓，
不參與重建的建
物則進行外牆整
建維護、
永春活力館，針
對高齡化社會的
需求，轉型為A級
樂齡健康運動站
。



首善案
原本捐贈臺北市文化局一
間長寬12公尺×12公尺挑高
二層的實驗劇場，還包括
文化廊道、排練場、辦公
室、儲藏室等附屬設施，
設計標準全部比照國家戲
劇院實驗劇場，並配有地
下一層8部停車位及獨立專
用卸貨電梯，供文化表演
使用，以延續大稻埕文化
。
現為臺北市大同親子館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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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 親子館 大同區首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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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 都更併同修復其他基地之歷建 冠德民權大樓
A基地已獲得2024 IPA國際地產大獎「Best 
Office Development Taiwan」五星首獎，預
計再取得綠建築-鑽石級、智慧建築-鑽石級
、LEED認證-白金級、耐震標章、低碳建築
標章 1+、建築能效標示 1+共6大專業標章
。

材料圖書館：A基地5樓設置400坪公益空間
，規劃材料圖書館、多功能展演空間，對
外開放，促進社區共融。

老樹廣場與花園：結合受保護樹木，打造
友善步行及休憩空間。

歷史建物修復再利用：冠德建設出資1億元，由臺北市
住都中心規劃修復中正區泰安街「前海軍將官官舍」(馬

紀壯將軍、黎玉璽將軍及裴毓棻將軍)歷史建物，結合文化與教
育，打造實驗教育共學園區，讓歷史建築注入新生命。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86%A0%E5%BE%B7%E5%BB%BA%E8%A8%AD?__eep__=6&__cft__%5b0%5d=AZaDLmlvWnvU1SiVCYM8_01C42NbyO9Hp_7i526iAe7AD1qCUSjQXWERaZQNfChIwAjHsSeTMXC6EEWG4h7aE3QgDUjhqXazPuFlAYWH4QN1Gr-LdYHztlIoyULWzBuJ4wDR3kPiC1CDUo3tmJ6RKC_-zdMTBlPeZ1m-4egPNkEIvQ&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8%87%BA%E5%8C%97%E5%B8%82%E4%BD%8F%E9%83%BD%E4%B8%AD%E5%BF%83?__eep__=6&__cft__%5b0%5d=AZaDLmlvWnvU1SiVCYM8_01C42NbyO9Hp_7i526iAe7AD1qCUSjQXWERaZQNfChIwAjHsSeTMXC6EEWG4h7aE3QgDUjhqXazPuFlAYWH4QN1Gr-LdYHztlIoyULWzBuJ4wDR3kPiC1CDUo3tmJ6RKC_-zdMTBlPeZ1m-4egPNkEIvQ&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AF%A6%E9%A9%97%E6%95%99%E8%82%B2%E5%85%B1%E5%AD%B8%E5%9C%92%E5%8D%80?__eep__=6&__cft__%5b0%5d=AZaDLmlvWnvU1SiVCYM8_01C42NbyO9Hp_7i526iAe7AD1qCUSjQXWERaZQNfChIwAjHsSeTMXC6EEWG4h7aE3QgDUjhqXazPuFlAYWH4QN1Gr-LdYHztlIoyULWzBuJ4wDR3kPiC1CDUo3tmJ6RKC_-zdMTBlPeZ1m-4egPNkEIvQ&__tn__=*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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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種地 信義兒福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擔任實施者

透過「產權集中」與「等價交換」的策略，將基
金會分散於各處的資產權益整合，集中於B1-1基
地進行最高效益的使用。

為了確保都更期間幼兒教育
服試不中斷，將B1-1基地定
調為關鍵的種子基地，採取
先建後拆的開發策略，使現
址B2基地在建設期間得以維
持正常營運，實現完工後空
間的無縫轉換。

而隨著B1-1基地更新完成，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所
取得的住宅單元，除了作為
優質出租住宅，更被賦予中
繼居住的關鍵機能。


